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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9日对义乌福
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预重整工作进行诉前纠纷多元化解
登记，并于2024年10月10日作出（2024）浙0782民诉前调
31476号之一通知书，确定浙江京衡（义乌）律师事务所担
任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预重整的管理人。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至2024年10月30日通过邮寄申报或
现场申报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债权申报地点及电话：浙江省义乌市
香山路666号五楼浙江京衡（义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1、赵律
师，13750939682；2、郭律师，15825799375）。债权人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的，应说明债权数额、债权性质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预重整期间债权人作出的承诺和

授权效力将延续至重整程序，债权人与临时管理人在预重
整期间就法律关系、债权金额、债权性质等的审查和确认
结果在重整程序中仍有效。

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其他事项届时将另行决定
和通知。特此公告。

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4年10月18日

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公告

本公司于2024年10月8日作出减资决议，公司注册
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130万元人民币，请公司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与本公司联系要求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浙江安吉红庙供销社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8日

减资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
权转让安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
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
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
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及其他相关当
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10月1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阳工工具有限公司
杭州富城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展华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军诚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乔森电器有限公司
绿成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鸿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朱氏实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硅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利尼斯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大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钻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格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都市风家具有限公司
瑞安市友胜钢管有限公司
瑞安市精工冲床制造厂
嘉兴至道贸易有限公司
衢州市天杭人造板有限公司

衢州市昶泰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惠烜有限公司

平阳县兴业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
（截止至2024年6月30日）
28,301,979.03
19,928,254.45
17,488,591.79
23,152,824.17
11,408,784.66
24,235,111.03
72,501,752.66
5,078,412.43
8,073,780.95
18,194,513.75
20,424,873.30
14,279,676.07
11,349,254.14
7,914,156.33
6,581,419.88
13,503,515.50
5,066,511.44
4,971,522.04
9,040,530.60

3,199,999.28

64,979,218.00

7,098,853.64

396,773,535.14

累计欠息
（截止至2024年6月30日）
68,935,336.34
43,787,312.98
31,311,110.90
109,669,194.39
13,982,866.65
136,918,413.62
617,456,750.66
20,647,430.16
29,589,535.96
56,682,317.89
61,174,122.52
28,416,751.01
27,360,535.74
12,846,870.11
18,683,928.28
89,383,831.53
10,142,038.61
21,146,622.31
10,870,938.89

2,252,534.08

2,633,424.41

329,613.29

1,414,221,480.33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何光明、楼旭华、吕江
保证人：杭州春江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王和胜、傅雅飞、王蓓蕾
保证人：杭州萧山东南气体有限公司、杭州东南气体有限公司、徐国富、王云凤
保证人：杭州富城布业有限公司、杭州龙富炜贸易有限公司、卫观军、卫国红
保证人：杭州志海化纤有限公司、杭州华凯化纤有限公司、胡丽芳、徐国军
保证人：杭州坚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孔宝兴
保证人：浙江通达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吴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博雅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沈春雷
保证人：温州飞龙汽车集团有限公、朱启鸿、刘海丽
保证人：温州飞龙汽车集团有限公、朱启鸿、刘海丽、郑贤龙
保证人：浙江松洋电工实业有限公司、钱美香、胡兴进
保证人：浙江凯泰洁具有限公司、涂斌峰、涂斌武、涂克者
保证人：浙江钻宝锁业有限公司、浙江大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汪振福、缪爱秋、孔令丰
保证人：浙江泰钢不锈钢有限公司、罗祥、张敬芝、张梦涵
保证人：温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健、刘慈力、吴映映、周潇
保证人：温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之帆、章智明
保证人：里学集团有限公司、宋卜友
保证人：瑞安市华奥标准件厂、浙江华尔高鞋业有限公司、陈少涛、王春权、王春成
保证人：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张木兴、郑亚男、张龙金
保证人：浙江家洁乐清洁用品有限公司、单金浩、单翊、应桂秋
保证人：衢州南湖实业有限公司、林成龙、林法明、孙昌伟
抵押人：衢州南湖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太仓弘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肥市融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还款承诺人：杭州嘉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杭州惠烜有限公司、苏州市凯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上海泓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新恒昌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人：侯兴锡、徐春芬、曾洪樊
抵押人：侯兴锡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中消协10月16日

发布消费提示，“第三

方测评”可以提供参

考，也可能因“跑偏”

“变味”而误导消费者，

应理性看待互联网促

销活动和商品测评类

营销信息。

新华社 徐骏 作

理性辨识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齐媛媛 朱丽红

售房时说好的架空层，怎么就成了物

业员工宿舍？物业占用架空层期间，业主

可以不交或少交物业费吗？近日，湖州市

德清县人民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案。

2016年，小朱夫妻二人搬进了新买的

房子，开启了幸福的新婚生活。新房地处

小区中央，位于五楼，而一楼是架空层，不

仅方便住户停放电瓶车，还布置了两张乒

乓球桌和几样健身器材，可供小区业主休

闲锻炼使用。小朱夫妻俩吃完晚饭，时常

会下楼打打乒乓球，对小区的整体环境都

比较满意。

2019年的一天，小朱突然发现，一楼的

架空层被隔出一块区域，改建成了物业员工

宿舍，原本的休闲活动区域因此缩小了一

半。小朱与邻居一起去物业处反映情况、讨

要说法，甚至以不交物业费来表达抗议。

直到2023年，物业才进行整改，将架

空层清理干净并恢复原状。小朱气不过，

仍然不愿意交物业费。

谁知，物业一纸诉状将小朱和其他不

交物业费的业主诉至法院，要求他们补交

2019年至今的物业费并支付逾期付款违

约金。

而小朱坚持认为，物业占用架空层期

间，自己可以不交或少交物业费。那么，这

物业费到底该不该交？

德清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服务主要

是为业主提供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

养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

物业公司和业主均须遵守《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物业服务人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

务的义务，也有取得约定报酬的权利。

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常有业主对

物业服务不满意，如卫生服务不到位、损坏

维修不及时等。但此类问题属于局部、轻

微瑕疵，在物业管理服务整体到位的情况

下，轻微瑕疵不能成为业主拒绝交物业费

的依据。

在本案中，小朱等业主因架空层被占

用而拒交物业费，而架空层的使用涉及建

筑物公共通道设施的管理，属于物权法律

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调整范畴，并非物业

费的减免事由，故对小朱等业主的减免物

业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法官说法：
小区架空层与业主居住体验、生活品质

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业主的居住幸福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

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

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

个人的除外。还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

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

业主共有。

因此，开发商、物业公司等擅自占用、

处分业主共有部分，改变其使用功能或者

进行其他经营活动，权利人有权请求排除

妨害、恢复原状、确认处分行为无效或者赔

偿损失。但双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

已明确约定了物业服务内容、物业服务质

量以及物业费收费标准等，即使存在架空

层改建的问题，只要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业主就不能无故拒

交物业费。

从根本上看，物业公司和业主是共生

共存的关系。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均应审慎、主动履行自身义务，以便维系小

区物业功能的正常运转。

物业占用架空层，业主可以少交物业费吗？
法院：并非减免事由

物业占用架空层，业主可以少交物业费吗？
法院：并非减免事由

通讯员 华萱 本报记者 马丽红

为顺利进入某建筑工地打工，已经年过六旬

的陈某某、王某某竟铤而走险，通过办理假身份证，

将年龄改小了六七岁。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就被

当地民警发现。考虑到二人的出发点，结合现实情

况，近日，平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涉嫌买卖

身份证件罪的陈某某、王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今年2月，陈某某、王某某因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于是，他们联系了

违法办证公司，花200元办理了两张假身份证，试

图通过非法途径让自己变“年轻”。今年4月，二

人靠“小聪明”如愿以偿，顺利被某公司录用，在建

筑工地从事喷浆工作。

5月30日，公安机关在办理暂住证的过程中

发现，陈某某、王某某使用的是伪造的居民身份

证。事情败露后，陈某某、王某某于当日主动到公

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今年

7月，该案被移送至平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陈某某、王某某因超过60周岁，在招工

面试时屡次被拒，便想伪造身份证件，方便打工赚

钱、补贴家用。他们向违法办证公司提供了自己

的身份信息，其中，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均真实，

唯有年龄造假。检察官发现，二人仅在招工时使

用了假身份证，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犯

罪情节轻微，且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恳切，具有坦

白、自愿认罪认罚等从宽处理情节。检察官又从

建筑工地现场了解到，陈某某、王某某从事喷浆工

作多年，具有一定的技巧与经验，身体素质良好，

能够很好地胜任该岗位，且该岗位在招聘时未设

置年龄限制。

办案检察官说：“找工作不是办理假身份证的

理由，陈某某、王某某的行为无疑已构成买卖身份

证件罪。然而，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我们

也要适当照顾到有就业诉求、能力的高龄老人的

就业权利。”

近日，平阳县人民检察院综合全案事实、证据

与情节后，对陈某某、王某某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建议没收陈某某、王某某的虚假身份证件，并在宣

告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训诫教育，使其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对日后的工作、生活充满信

心。陈某某、王某某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并

承诺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

为解除陈某某、王某某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日

后能安心工作，检察官通过走访，深入了解了其所

在企业的生产情况及法律需求，呼吁企业理性看

待高龄老人就业遭歧视问题，创造良好的就业环

境，让更多“银发老人”灵活就业。最终，该企业决

定，继续录用陈某某、王某某。

检察官提醒：
居民身份证是我国公民的法

定身份证件，应当依法申请领取、

换领、补领，并依法使用、妥善保

管。冒用他人身份证，或者非法购

买使用伪造的身份证，都是法律所

不允许的。大家切不可图一时便

利或存侥幸心理，而因小失大。

为打工，六旬老人办假证改年龄
检方决定不起诉


